
附件4

易门县铜厂乡中心小学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易门县铜厂乡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

41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十二届县委第32次常委会议纪要（2017年12月1日）；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纪要（2021年11月4日）等文件法规。项目主体工程已竣工验收，附属工程建设已基本完工。该项目的建成使用为铜厂乡学前儿童提供一个像城里孩子一样的享受优质教育的场所，满足当地群众日益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让山区学前儿童享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山区学前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有利于推动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对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2019]32号“关于铜厂乡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建设。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教育体育局委托易门县铜厂乡中心小学负责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铜厂乡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于2019年11月13日开工建设,2021年9月竣工,2022年3月验收。项目现已完成总投资362.36万元,到2022年12月31日止项目工程欠款150.13万元。该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项目占地面积为1208平方米(1.83亩)，总建筑面积为988.4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88.44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面积380.00平方米，绿化面积356.00平方米，绿地率34.9%，建筑密度38.63%，容积率0.81%，办园规模为3个班。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1年9月前已完成主体建筑工程，附属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因资金困难，实施设备现还在采购中。计划2023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整体建设项目投资结算和审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2021年11月4日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纪要，将易门县铜厂乡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总投资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给予保障解决。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全面完成整个建设项目投资结算和审计，将项目投资转入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建设项目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占地面积为1208平方米(1.83亩)，总建筑面积为988.4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88.44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面积380.00平方米，绿地面积356.00平方米。办园规模为3个班，可容纳80至100名幼儿入园。铜厂乡中心幼儿园的建成使用，将扩大铜厂乡学前教育资源总量，进一步提高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率。同时，将极大满足当地老百姓对优质学前教育的渴望和需求，让山区孩子像城里孩子一样接受学前教育，享受优质教育，有利于山区幼儿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助推易门县幼儿教育均衡发展，社会效益明显，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赞誉和好评。


